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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提供受災旅宿業融資相對信用保證要點 

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六、 貸款期限由金融機構

與受災之旅宿業自行

商定之。但資本性融資

最長以十五年為限，含

寬限期三年；周轉金最

長以五年為限，含寬限

期二年。 

前項所定貸款承貸金

融機構得視旅宿業者

實際需求給予展延。 

貸款利息應按月繳

納，自寬限期屆滿之日

起本金應按月或按季

攤還。 

貸款申請期限至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六、貸款期限由金融機構與

受災之旅宿業自行商定

之。但資本性融資最長

以十五年為限，含寬限

期三年；周轉金最長以

五年為限，含寬限期二

年。 

前項所定貸款承貸金融

機構得視旅宿業者實際

需求給予展延。 

貸款利息應按月繳納，

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本

金應按月或按季攤還。 

   貸款申請期限至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為持續協助受災旅宿

業，且考量業者實際需求

及遭遇天然災害時取得

受災證明之便利性，以協

助業者儘早恢復正常營

運，爰修正本要點貸款申

請期限至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